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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石大胜华 6030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俊奇 张丽蕾

电话 0546-8395233 0546-8395233

传真 0546-8395233 0546-8395233

电子信箱 sdsh@sinodmc.com sdsh@sinodmc.com

1.6� � � � � �公司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4,511,365.13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按实现净利润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4,451,136.51元，当年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39,667,287.41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520,848,098.08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560,515,385.49元。公司拟进行2015年度利润分配，以2015年末202,68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0,268,000.00元。本年度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主要业务：以碳酸二甲酯系列产品为核心产品，以MTBE、混合芳烃、液化气为主要产

品，燃料油、环氧丙烷等产品为辅。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145,889,236.36 2,104,474,037.03 1.97 2,222,490,720.34

营业收入 3,454,488,117.22 5,129,829,297.85 -32.66 5,001,309,69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4,118,423.92 42,532,089.41 3.73 99,312,45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3,219,201.90 41,152,173.71 5.02 96,174,77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52,774,942.24 989,709,067.53 36.68 934,760,71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2,491,489.62 417,638,960.50 10.74 438,520,906.79

期末总股本 202,680,000.00 152,000,000.00 33.34 152,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28 -14.29 0.6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28 -14.29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71 4.42

减少0.71个百分

点

11.29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73,117,821.45 892,724,593.64 915,509,006.34 973,136,69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591,528.57 11,956,812.03 9,499,610.96 -929,52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3,282,410.17 11,401,621.66 9,188,180.97 -4,903,01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0,992,920.53 64,688,167.55 90,036,340.53 148,874,061.0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6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9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全

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中

石大控

股有限

公司

-5,068,000 57,184,446 28.21 57,184,446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复

星谱润

股权投

资企业

（有限

合伙）

20,997,001 10.36 20,997,00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谱

润股权

投资企

业(有

限合

伙)

12,102,999 5.97 12,102,99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山东金

达源集

团有限

公司

7,000,000 3.45 7,000,0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

会保障

基金理

事会转

持二户

5,068,000 5,068,000 2.5 5,068,000 未知 未知

北京中

瑞世通

科技发

展有限

公司

2,417,554 1.19 2,417,554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郭天明 1,829,650 0.9 1,82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忠祥 1,649,650 0.81 1,64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杜寿考 1,629,650 0.8 1,62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于海明 1,499,650 0.74 1,49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充分行使股东大会赋予的职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十二五” 规划目标，实现了公司

“十二五”发展的完美收官。 公司重点项目建设顺利实施，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产品、产

业结构更趋合理，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基础化工产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为“十三

五”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行业地位不断提升稳固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狠抓内部挖潜增效，外部开拓市场。 碳酸酯类产品的生

产能力、业务规模和市场地位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公司成为国内外多家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生产厂家的高品质溶剂原料主要供应商，直接或间接地为三星、LG、三菱化学、比亚迪、特斯

拉等国内外知名厂家提供高品质溶剂原料。

2、狠抓安全管理

全年各装置运行安全平稳，未发生任何重大安全事故。 以推进安全标准化运行为主线，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狠抓隐患排查和治理。 组织外部专家每两月对公司开展一

次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工作。 及时修订液化气泄漏现场处置方案，完善液化气球罐事故专

项应急预案。 狠抓各种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地，尤其是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监督管理。

3、积极开展环保工作

制定并实施《环保节能减排方案》。全年累计环保节能减排项目立项24项，施工完成并

投用20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50万元。 新建20000m3/d污水处理项目和锅炉脱硝项目的

建设并投入运行大大提高了公司环保水平。

4、 重视人才培养

推进网络学习平台建设，2015年员工培训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累计建设自有题库1

万余道，组织各类线上考试7次，为全体员工提供持续、与时俱进的培训服务。 通过开展新员

工试用期满考核、合同期满考核及内部竞聘上岗等工作，逐步规范人才选拔与员工评价方

法，基本形成以理论考试、现场考试、民主测评、能力测评、面试评价等方式为主的员工评价

框架，为下一步人才评价及后备人才库建设积累了经验。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5年，公司的营业收入345,448.81万元，比上年同期512,982.93万元减少32.66%；营

业成本318,766.49万元，比上年同期481,734.30万元减少33.8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46,249.15万元，比上年同期41,763.90万元增加10.7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21,814.42万元，比上年同期-17,127.25万元减少27.3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19,218.44万元，比上年同期-24,748.56万元增加22.35%；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公

司总资产214,588.92万元，比年初增长1.97%；总负债73,470.67万元，比年初下降30.99%；

资产负债率34.24%；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135,277.49万元，比年初增长36.68%。 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4,411.84万元，同比增长3.73%。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报告期末本公司的合并范围包括全资子公司东营石大维博化工有限公司、青岛石大胜

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含全资孙公司东营胜华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及本期新设立的青岛石大胜华投资有限公司和东营博川环保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子公司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5.40%）。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

2016-007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3月1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3月1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公司新区第

二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5年末202,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0,268,000.00元。 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2016年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以及

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具体费用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审计收费标准等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借款及授信额度预计情况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公司2016年度借款最高额度为56,000.00万元，最高授信额度为28亿元。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九）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5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议案》

确认公司2015年度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交易符合商业惯例，定价公允

合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天明、张忠祥、于海明、蔡升及胡成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5票回避。

（十）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预计情况的议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2016年度预计为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为41,000.00万元。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一）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正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二）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正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三）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正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四）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四十三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受赠现金资产

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 该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 且绝对金

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且绝对

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第四十三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受赠现金资产

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上， 该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0％以上， 且绝对金

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0％以上， 且绝对

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2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 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一）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理

财等交易 （交易的定义见本章程第四十三

条）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的净资产值的10％以上、 且未达到

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标准的

事项；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 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一）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理

财等交易 （交易的定义见本章程第四十三

条） 金额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

三条规定标准的事项；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五）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对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认为：

（1）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3）公司董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公司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5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

任。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六）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上述第一、五、六、七、八、十、十四、十五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

2016-008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6年3月1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发出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6年3月12日以现场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公司新区第一会

议室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涛江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5年末202,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0,268,000.00元。 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服务，具体审计费用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审计收费标准等情况确定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借款及授信额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借款最高额度为56,000.00万元，最高授信额度为28亿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5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议案》

确认公司2015年度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交易符合商业惯例，定价公允

合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预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度预计为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为41,000.00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八）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认为：

（1）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3）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5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

任。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九）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

2016-009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3月12日，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四十三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 （受赠现金资

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该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第四十三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受赠现金资

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上， 该交易

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0％以上， 且绝对

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

币；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

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2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一）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理

财等交易 （交易的定义见本章程第四十三

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的净资产值的10%以上、且未达到

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标准

的事项；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一）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

理财等交易 （交易的定义见本章程第四十

三条） 金额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和第

四十三条规定标准的事项；

本项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 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

2016-010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24]号）核准，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5,068.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6.51元，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大信验字[2015]第3-00022号的《验资报告》，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9,926,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1,600,654.31元。上述

资金已于2015年5月2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9,170.1432万元（其中：10×104

吨/年碳酸二甲酯项目20,000.00万元；研发中心项目1,5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7,

670.1432万元)，余额为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及使

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监督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严

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

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的规定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制度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于2015年

6月9日在东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黄河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中山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和相关银行以及招

商证券均严格履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开户行 开户单位 银行账号

期初存放金

额

期末余额

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营黄河

路支行

山东石大胜华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42926322041

9,192.68

（注1）

0

2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中山

路支行

山东石大胜华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31902014010904 20,000 0

3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日照分行

山东石大胜华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110601014400000323 1,500 0

注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黄河路支行中的账户金额包含部分发行费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的审核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

审核报告，认为：石大胜华编制的《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201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石大胜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

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石大胜华已披

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募集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报告；

（二）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大

信专审字【2016】第3-00061号)。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净额29,160.06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170.14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170.14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不适用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收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0 ×

104吨

/年碳

酸 二

甲 酯

项目

无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

100.0

0

2011年12月 3,060.79 否

研发

中心

项目

无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0

100.0

0

否

补充

流动

资金

无 7,660.0654 7,660.0654 7,670.1432 7,670.1432

10.0778（注：

差额为账户

利息）

100.0

0

否

合计 29,160.0654 29,160.0654 29,170.1432 29,170.1432 10.077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208,541,206.95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内容详见201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9。 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的募集资金7,

660.065431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内容详见201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010。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

成原因

资金结余金额为0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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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名称释义：

1、 公司：指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胜华新材料：指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3、 中石大工贸：指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

4、 胜华贸易：指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 胜华新素材：指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

6、 胜华新能源：指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胜华新材料、中石大工贸、胜华贸易、胜华新素材、胜华新能源；

●本次担保总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1,0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6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为41,000.00万元。 具体明

细如下：

序号 公司 资金需求事项 金额（万元）

1 胜华新材料 新项目建设、分红 15,000.00

2 中石大工贸 正常营运资金、新项目建设 15,000.00

3 胜华贸易 正常营运资金 3,000.00

4 胜华新素材 新项目建设 5,000.00

5 胜华新能源 新项目建设 3,000.00

合计 41,000.00

2016年3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天明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子

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预计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营市垦利县永安镇市北外环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郭天明

经营范围：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甲醇钠生产销售（有效期至2016年4月6日）及合

成技术研发；易燃液体：碳酸（二）甲酯零售（有效期至2016年5月9日）及合成技术研发；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不含国家限制产品）的

研制、开发及技术服务。 （以上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审计,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

资产19,430.74万元，净资产13,095.88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093.83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25.67万元。

胜华新材料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70 55.4

2 上海葆霖贸易有限公司 90 1.8

3 香港盟达国际有限公司 750 15

4 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60 15.2

5 东营杰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630 12.6

合计 5000 100

2.被担保人的名称：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垦利县永安镇后李村5幢

法定代表人：李书亮

经营范围：化学助剂、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碳酸乙烯酯生产销

售（仅限分支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以上

经营事项涉及法规规定需报批的，凭批准文证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审计,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

9,717.52万元，净资产4,089.59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286.4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12.47万元。

3.被担保人的名称：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青岛保税区莫斯科路40号办公楼113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明

经营范围：不带有储存方式的经营｛第3.1类低闪点易燃液体：环己烷、四氢呋喃、1,2-

环氧丙烷[抑制了的]；第3.2类中闪点易燃液体：乙腈、碳酸（二）甲酯、乙酸仲丁酯、异丁烯

酸甲酯[抑制了的]、氟代苯、甲醇、1,2二氯丙烷、甲基叔丁基醚；第3.3类高闪点易燃液体：N,

N二甲基甲酰胺、二聚环戊二烯、碳酸（二）乙酯；第4.2类自燃物品：甲醇钠；第6.1类毒害品：

乙二酸二乙酯、二氯甲烷、氟硅酸钠；第8.1类酸性腐蚀品：丁烯二酸酐[顺式]｝（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之间贸易、贸易项下加

工整理及相关业务咨询、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审计,截止2015年12月31日，

总资产3,236.46万元，净资产2,028.08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702.71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59万元。

4.被担保人的名称：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昌宁路2888号

法定代表人：贾风雷

经营范围：二氧化碳、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甲醇、碳酸二乙酯、碳酸二甲酯的不带有储

存设施的经营；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化工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成立日期：2016年01月19日

5.被担保人的名称：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开发区市北外环路以南、石大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郭天明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利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研发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成立日期：2016年01月19日

胜华新能源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 51

2 王学英 980 49

合计 2000 100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2016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为41,000.00万元。 具体明

细如下：

序号 公司 资金需求事项 金额（万元）

1 胜华新材料 新项目建设、分红 15,000.00

2 中石大工贸 正常营运资金、新项目建设 15,000.00

3 胜华贸易 正常营运资金 3,000.00

4 胜华新素材 新项目建设 5,000.00

5 胜华新能源 新项目建设 3,000.00

合计 41,000.00

四、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该项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上述五家公司均属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目的在于满足下属子公

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担保风险可控，同意上述担

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000.00万元，占最

近一年（2015年度）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83%；除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无其他对

外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报备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3.胜华新材料、中石大工贸、胜华贸易、胜华新素材、胜华新能源营业执照复印件

4.胜华新材料、中石大工贸、胜华贸易2015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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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24]号）核准，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68万股，每股

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6.5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9,926,800.00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含税）人民币38,326,145.6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91,600,654.31元，上

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5月26日到账。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5月26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5]第3-00022号《验资

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同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于 2015年 6�月9日在东营分别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黄河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山路支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开户单位 银行账号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黄

河路支行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42926322041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

山路支行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31902014010904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

行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8110601014400000323

截止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

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结息已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决策全部补充了流动资金。

经公司与招商证券、开户银行三方协商，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上述 3个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均已办理了注销手续。 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黄河路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山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签订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全部终止。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026

公司简称：石大胜华


